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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變更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變更都市計畫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變更都市計畫機關 臺南市政府（原臺南縣佳里鎮公所）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請變

更都市計畫之機關名稱

或土地權利關係人姓名 

無 

本案公開展覽 

起迄日期 

公 告 自民國 95年 6月 7日起至民國 95年 7月 6日止。 

公開展覽 
自民國 98 年 2 月 26 日起公展 30 天，並刊登於民國

98年 3月 3日～5日中華日報。 

公 開 

說 明 會 

日期：民國 98年 3月 18日上午 10時。 

地點：原佳里鎮公所四樓禮堂。 

再 公 開 

展 覽 

自民國 102年 9月 16日起再公展 30天，並刊登於民

國 102年 9月 16日聯合報 D1版、9月 17~18日聯合

報 E4版。 

再 公 開 

說 明 會 

日期：民國 102年 10月 7日上午 10時。 

地點：佳里區公所四樓大禮堂。 

人民團體對本案之反映

意見 

詳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本案會議記錄中之及人民或團體

陳情意見綜理表 

本案提交各級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核結果 

鎮 級 

原佳里鎮都市計畫委員會 

民國 96年 11月 16日第一次會、 

民國 97年 05月 19日第二次會、 

民國 97年 06月 19日第三次會審議通過。 

縣 級 
原臺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99年 05月 28日第 219

次會審議通過。 

中 央 級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02年 06月 11日第 805 

次會、民國 103年 01月 14日第 819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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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與法令依據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佳里都市計畫於民國 26 年訂定，並於民國 45年 3 月 5日修訂發布實

施，其後分別於 70 年 11月 6日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77年 3月 7日

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88年 6月 3 日發布實施第三次通盤檢討，自前

次（第三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迄今已逾五年，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之規定，辦理本次（第四次）通盤檢討作業。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以下簡稱本次通盤檢

討）於民國 96 年 11 月 16 日、民國 97 年 5 月 19 日及民國 97 年 6 月 19

日經原佳里鎮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於民國 99年 5 月 28 日經原臺南

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19 次會審議通過，並於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及民

國 103 年 1 月 14 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05 次及第 819 次會審議

通過。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本府得視實際發展需要，分階段報

請內政部核定，依法公告發布實施；爰此，第一階段計畫書圖已於民國 103

年 8月 1日府都規字第 1030678676A號公告自 103年 8 月 4日零時起發布

實施在案。 

本次通盤檢討尚有 1 案暫予保留列為後續階段辦理案件，其為「變更

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逕向內政部陳情編號第 5 案(將原附帶條

件住宅區、道路廣場及停車場用地變更為附帶條件住宅區及廣(停)用地)

」案，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93 年 11 月 16 日第 597 次會議審決有關「

都市計畫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案件處理原則」規定，於本區都市計畫

審定後，據其審定內容研提市地重劃計畫書送審，及 102 年 6 月 11 日會

第 805次會議決議「…請臺南市政府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

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於核

定後實施；…」，亦於 103 年台南市政府地政局辦理「台南市第五期佳里

國小市地重劃區」市地重劃計畫書經 103 年 8 月 11 日內授中辦第

1036036593 號函審核通過，故本案即依內政部都委會決議辦理第二階段相

關事宜，本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案業已全數完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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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令及相關依據 

一、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二、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三、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2年 6月 11日第 805次會議、103 年 1月

14日第 819 次會議決議。 

(一)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05次會議 

本次召開「原臺南縣政府函為「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

通盤檢討）案」」，針對逕 5 案，決議：參據本部 93 年 11 月 16

日第 597 次會議，有關「都市計畫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案件

處理原則」，請依下列各點辦理 

1.本案依平均地權條例相關規定，請臺南市政府先行擬具市地重

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具變更主要

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如無法於委員會審議通

過紀錄文到 3 年內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者，請臺南市政府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

議延長上開開發期程。  

2.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 年內未能依照前項意見辦仍應維持

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惟如有繼續開發之必要，應重

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重新辦理檢討變更。 

(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19次會議 

 本次召開「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佳里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再提會討論案」，針對本變更案，決議：臺南

市政府併本會第 805 次會決議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

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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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計畫概要 

第一節  實施經過 

佳里都市計畫早於民國 26年訂定，並於民國 45年 3月 5 日修訂發布

實施，其後分別於 70年 11 月 6日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77 年 3 月 7

日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88 年 6月 3 日發布實施第三次通盤檢討，並

於 86年 3月 14 日發布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四次通盤檢討（第

一階段）則於民國 103年 8月 4日發佈實施。 

第二節  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概要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範圍東至臺糖鐵路西港線，南迄仁愛國小向南約 1,100 公尺

處，西抵臺糖鐵路塭仔內線，北達將軍溪；涵括本區東寧、忠仁、鎮

山、建南、安西、六安及通興第七里，計畫面積約 737.3200 公頃。 

二、計畫年期 

本計畫以民國 110 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 46,0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200 人(含商業區面積合

併計算)。 

四、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宅區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三個住宅

鄰里單元，住宅區面積為 204.8171 公頃。 

（二）商業區 

共劃設社區中心商業區一處，鄰里中心商業區三處，面積合

計 22.3000 公頃。 

（三）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九處，面積共計 23.313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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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種電信專用區 

劃設第一種電信專用區一處，面積為 0.2600 公頃，供中華電

信公司佳里服務中心使用。 

（五）第二種電信專用區 

劃設第二種電信專用區二處，面積為 0.2200 公頃，分別供中

華電信公司延平機房及公話中心倉庫使用。 

（六）倉儲區 

現有佳里農會糧食倉庫用地，劃設為倉儲區，面積為 0.5000

公頃。 

（七）宗教專用區 

現有金唐殿劃設為宗教專用區，面積為 0.1600公頃。 

（八）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二處，面積為 0.1800 公頃，分別供現有中

油公司加油站及民間公司使用。 

（九）農會專用區 

劃設農會專用區一處，面積為 0.2900公頃，供佳里區會興建

蔬菜集貨場使用。 

（十）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共計 343.9362 公頃。 

（十一）農田水利設施專用區 

劃設農田水利設施專用區一處，面積為 0.1000公頃，供嘉南

農田水利會相關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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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機關用地十處、國小用地三處、國中用地二處、高中用地一

處、公園用地三處、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十五處、市場用地（

含批發市場）四處、停車場六處、體育場用地一處、加油站用地一處

、水溝用地三處、廣場兼作停車場用地一處以及公墓用地一處。 

（一）機關用地 

共劃設關用地十處，其中機一、三、五、六、七、八、十三

為現有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軍事單位及機關預定地等；機

十、十一、十二供鄰里機關使用，面積合計 2.3749公頃。 

（二）學校用地 

1.國小 

劃設國小用地三處，其中文（小）一、三為現有之佳里國小、仁愛

國小、文（小）二為國小預定地，面積合計 7.3800公頃。 

2.國中 

劃設國中用地二處，其中文（中）一係為現有佳里國中，文（中）

二係國中預定地，面積為 7.6200公頃。 

3.高中 

劃設高中一處，為現有北門高中，面積為 6.8000公頃。 

（三）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三處(含社區及鄰里公園)、鄰里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十五處，面積合計 9.6000 公頃。 

（四）綠（帶）地 

於灌溉水圳邊劃設綠（帶）地，面積為 0.9800公頃。 

（五）市場用地(含批發市場) 

劃設零售市場四處，面積合計 1.6200 公頃，批發市場一處，

面積 0.670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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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六處，面積合計 1.1808 公頃。 

（七）體育場用地 

劃設體育場一處，面積為 4.0000公頃。 

（八）加油站用地 

劃設加油站用地一處，面積為 0.1500公頃。 

（九）水溝用地 

劃設水溝用地三處，面積為 3.5934 公頃。 

（十）廣場兼作停車場使用 

劃設廣場兼作停車場使用一處，面積為 0.3144公頃。 

（十一）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配合現況已加蓋作道路使用之排水溝予以劃設水溝地兼供道

路使用一處，面積為 0.9600公頃。 

（十二）公墓用地 

劃設公墓用地一處，面積為 1.963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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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 

佔計畫面積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204.8171 27.78 52.07 

商業區 22.3000 3.02 5.67 

乙種工業區 23.3136  3.16  5.93 

第一種電信專用區 0.2600 0.04 0.07 

第二種電信專用區 0.2200 0.03 0.06 

倉儲區 0.5000  0.07 0.13 

宗教專用區 0.1600 0.02 0.04 

加油站專用區 0.1800 0.02 0.05 

農會專用區 0.2900 0.04 0.07 

農業區 343.9362 46.65 — 

農田水利設施專用區 0.1000 0.01 0.03 

公 

共 

設 

施 

機關 2.3749 0.32 0.60 

學校 21.8000  2.96  5.54 

公園 9.6000 1.30 2.44 

綠（帶）地 0.9800 0.13 0.25 

體育場 4.0000  0.54  1.02  

停車場 1.1808 0.16  0.30 

廣場兼作停車場使用 0.3144 0.04 0.08 

零售市場 1.6200 0.22 0.41 

批發市場 0.6700 0.09 0.17 

加油站 0.1500 0.02 0.04 

水溝 3.5934 0.49 0.91 

公園道 7.3700 1.00  1.87 

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9600  0.13 0.24 

公墓 1.9638 0.27 0.50 

道路廣場 84.6658 11.48 21.52 

合計 737.3200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393.3838 — 100.00  
註：1.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農業區面積。 

2.表內數據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五位四捨五入；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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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土地使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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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進度與經費 

本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均應以徵收方式取得。本計畫區內尚未

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其實施進度與經費分析詳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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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實施進度與經費分析表 

公共設施 

用地頪別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備 

註 徵收 
區段 

徵收 

公地 

撥用 

無償 

捐贈 

市地 

重劃 
價購 

土地徵購費及

地上物補償費 
整地費 工程費 合計 

機關 

用地 

機十 0.1600          1,920 80 560 2,560 

臺南市

政府 

民國 

94 

∣ 

110 

年 

市政府 

逐年編 

列預算 

  

機十一 0.1200          1,440 60 420 1,920   

機十二 0.2000          2,400 100 700 3,200   

學校 

用地 
文(中)二 2.7200       32,640 1,360 13,600 47,600   

公園 

用地 

公三 0.3300          3,960 165 495 4,620   

公四 0.5700          6,840 285 855 7,980   

公五 2.9700          35,640 1,485 4,455 41,580   

公六 0.6300          7,560 315 945 8,820   

公九 0.2000          2,400 100 300 2,800   

公十 0.2000          2,400 100 300 2,800   

公十一 0.2000          2,400 100 300 2,800   

公十三 0.2000          2,400 100 300 2,800   

公十四 0.2000          2,400 100 300 2,800   

公十五 0.2000          2,400 100 300 2,800   

公十六 0.2000          2,400 100 300 2,800   

公十七 0.2000          2,400 100 300 2,800   

公十八 0.2000          2,400 100 300 2,800   

公十九 0.2000          2,400 100 300 2,800   

公二十 0.2000          2,400 100 300 2,800   

廣(停)

用地 
廣（停） 0.3144       3,773 157 377 4,307  

市場 

用地 

市三 0.2500          3,000 125 300 3,425   

市四 0.2600          3,120 130 312 3,562   

停車場 

用地 

停一 0.1900          2,280 95 228 2,603   

停二 0.1400          1,680 70 168 1,918   

停三 0.2100          2,520 105 252 2,877   

停四 0.1751          2,101 88 210 2,399   

停五 0.2300          2,760 115 276 3,151   

停七 0.2357       2,828 118 283 3,229 
土地所

有權人 

民國 

102 

∣ 

105年 

土地所

有權人

共同負

擔 

 

溝(道)用地 0.9600       11,520 480 1,152 13,152 

臺南市

政府 

民國 

94 

∣ 

110年 

市政府 

逐年編 

列預算 

 

公墓用地 1.9638       350 982 10,060 11,392  

道路廣場用地 9.5400          114,480 4,770 11,448 130,698   

公園道 0.0106       127 5 13 145  

註：1.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2.「停七」停車場用地、部分道路廣場用地位於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案)變更範圍

內，後續依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案)變更內容明細表內容調整變更之，其開發方

式調整為市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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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更內容說明 

一、變更位置 

該變更案位於佳里公園道南側「停七」(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編號「五」附帶條件整體發展區)之住宅區(附)、道路

廣場用地(附)、停車場(附)、公園道)，詳如圖 2所示。面積約為 0.63

公頃。 

二、變更原因 

本案因附帶條件尚未執行，以致公園道迄今尚未開發，影響交通

及市容甚鉅。為加速公園道完整開發，改善交通動線及促進整體發展

區加速開發，將公園道範圍內土地剔除附帶條件整體發展區外，改以

徵收方式開發，另為加速附帶條件地區之開發，參照本市通案性規定

，酌予調降公共設施比例為 30%。 

三、變更之依據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逕向內政部陳情編號第 5案(

將原附帶條件住宅區、道路廣場及停車場用地變更為附帶條件住宅區

及廣(停)用地)」案變更內容係屬「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暫予保留部分，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93 年 11 月 16

日第 597 次會議審決有關，「都市計畫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案件處

理原則」規定，於本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審定後，據其審

定內容研提市地重劃計畫書送審，及 102 年 6月 11日會第 805次會議

決議「…請臺南市政府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

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具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於核定後

實施；…」，亦於 103 年台南市政府地政局辦理「台南市第五期佳里國

小市地重劃區」市地重劃計畫書經 103 年 8 月 11 日內授中辦第

1036036593 號函審核通過，故本案即依內政部都委會決議辦理第二階

段相關事宜，變更內容詳如表 3、圖 3、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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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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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變更內容明細表 

新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逕5 

佳里公園

道南側「停

七」【變更

佳里都市

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

討）案編號

「五」附帶

條件整體

發展區】 

住宅區(附) 

(0.3660公頃) 

住宅區(附) 

(0.2606公頃) 

廣(停)用地(附

) 

(0.1054公頃) 

因附帶條件尚未執行，以致

公園道迄今尚未開發，影響

交通及市容甚鉅，為加速公

園道完整開發，改善交通動

線及促進整體發展區加速

開發，為加速附帶條件地區

之開發，參照本市通案性規

定，酌予調降公共設施比例

為30%。 

道路廣場用地

(附) 

(0.0177公頃) 

住宅區(附) 

(0.0177公頃) 

停車場(附) 

(0.2357公頃) 

住宅區(附) 

(0.1553公頃) 

廣(停)用地(附

) 

(0.0804公頃) 
註：1.表列面積除指明變更地號者，以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謄本所載面積作為執行依據外，餘應以依據核定圖

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表列面積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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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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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討後計畫 

第一節  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宅區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三個住宅鄰里

單元，住宅區面積為 204.8847 公頃。  

二、商業區 

共劃設社區中心商業區一處，鄰里中心商業區三處，面積合計

22.3000 公頃。 

三、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九處，面積共計 23.3136 公頃。 

四、第一種電信專用區 

劃設第一種電信專用區一處，面積為 0.2600公頃，供中華電信公

司佳里服務中心使用。 

五、第二種電信專用區 

劃設第二種電信專用區二處，面積為 0.2200公頃，分別供中華電

信公司延平機房及公話中心倉庫使用。 

六、倉儲區 

現有佳里農會糧食倉庫用地，劃設為倉儲區，面積為 0.5000 公頃。 

七、宗教專用區 

現有金唐殿劃設為宗教專用區，面積為 0.1600公頃。 

八、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二處，面積為 0.1800 公頃，分別供現有中油公

司加油站及民間公司使用。 

九、農會專用區 

劃設農會專用區一處，面積為 0.2900公頃，供佳里區會興建蔬菜

集貨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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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共計 343.9362公頃。 

十一、農田水利設施專用區 

劃設農田水利設施專用區一處，面積為 0.1000公頃，供嘉南農田

水利會相關設施使用。 

第二節  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機關用地十處、國小用地三處、國中用地二處、高中用地一

處、公園用地三處、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十五處、市場用地（

含批發市場）四處、停車場六處、體育場用地一處、加油站用地一處

、水溝用地三處、廣場兼作停車場用地一處以及公墓用地一處。 

一、機關用地 

共劃設關用地十處，其中機一、三、五、六、七、八、十三為現

有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軍事單位及機關預定地等；機十、十一

、十二供鄰里機關使用，面積合計 2.3749 公頃。 

二、學校用地 

（一）國小 

劃設國小用地三處，其中文（小）一、三為現有之佳里國小、

仁愛國小、文（小）二為國小預定地，面積合計 7.3800 公頃。 

（二）國中 

劃設國中用地二處，其中文（中）一係為現有佳里國中，文

（中）二係國中預定地，面積為 7.6200 公頃。 

（三）高中 

劃設高中一處，為現有北門高中，面積為 6.8000公頃。 

三、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三處(含社區及鄰里公園)、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十五處，面積合計 9.6000公頃。 

四、綠（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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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灌溉水圳邊劃設綠（帶）地，面積為 0.9800公頃。 

五、市場用地(含批發市場) 

共劃設零售市場四處，面積合計 1.6200 公頃，批發市場一處，面

積 0.6700 公頃。 

六、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五處，面積合計 0.9451 公頃。 

七、體育場用地 

劃設體育場一處，面積為 4.0000公頃。 

八、加油站用地 

劃設加油站用地一處，面積為 0.1500公頃。 

九、水溝用地 

劃設水溝用地三處，面積為 3.5934 公頃。 

十、廣場兼作停車場使用 

劃設廣場兼作停車場使用三處，面積為 0.5002公頃。 

十一、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配合現況已加蓋作道路使用之排水溝予以劃設水溝地兼供道路使

用一處，面積為 0.9600公頃。 

十二、公墓用地 

劃設公墓用地一處，面積為 1.963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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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第一階段

發布實施

後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面積及比例 

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佔計畫面

積(%) 

住宅區 204.8171 +0.0676 204.8847 52.08 27.79 

商業區 22.3000 ─ 22.3000 5.67 3.02 

乙種工業區 23.3136  ─ 23.3136  5.93 3.16 

第一種電信專用區 0.2600 ─ 0.2600 0.07 0.04 

第二種電信專用區 0.2200 ─ 0.2200 0.06 0.03 

倉儲區 0.5000  ─ 0.5000  0.13 0.07 

宗教專用區 0.1600 ─ 0.1600 0.04 0.02 

加油站專用區 0.1800 ─ 0.1800 0.05 0.02 

農會專用區 0.2900 ─ 0.2900 0.07 0.04 

農業區 343.9362 ─ 343.9362 — 46.65 

農田水利設施專用區 0.1000 ─ 0.1000 0.03 0.01 

機關 2.3749 ─ 2.3749 0.60 0.32 

學校 21.8000  ─ 21.8000  5.54 2.96 

公園 9.6000 ─ 9.6000 2.44 1.3 

綠（帶）地 0.9800 ─ 0.9800 0.25 0.13 

體育場 4.0000  ─ 4.0000  1.02  0.54 

停車場 1.1808 -0.2357 0.9451 0.24 0.13 

廣場兼作停車場使用 0.3144 +0.1858 0.5002 0.13 0.07 

零售市場 1.6200 ─ 1.6200 0.41 0.22 

批發市場 0.6700 ─ 0.6700 0.17 0.09 

加油站 0.1500 ─ 0.1500 0.04 0.02 

水溝 3.5934 ─ 3.5934 0.91 0.49 

公園道 7.3700 ─ 7.3700 1.87 1 

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9600  ─ 0.9600  0.24 0.13 

公墓 1.9638 ─ 1.9638 0.50 0.27 

道路廣場 84.6658 -0.0177 84.6481 21.52 11.48 

合計（都市發展用地） 393.3838 ─ 393.3838 100.00 ─ 

合計 737.3200 ─ 737.3200 ─ 100.00 
註：1.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農業區面積。 

2.表內數據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五位四捨五入；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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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面積 

（公頃） 
位置 備註 

機關 

機一 0.9900 現有地政事務所、區公所、分局  
機三 0.2200 現有衛生所  
機五 0.1000 現有稅捐處  
機六 0.0600 現有自水公司管理處  
機七 0.3600 現有軍事機關  
機八 0.1000 現有公賣局配銷所  
機十 0.1600 第一鄰里中心機關用地  
機十一 0.1200 第二鄰里中心機關用地  
機十二 0.2000 第三鄰里中心機關用地  
機十三 0.0649 戶政事務所預定地  
合計 2.3749   

學校 

文（小）一 3.1500 現有佳里國小  
文（小）二 2.4300 第二鄰里國小預定地  
文（小）三 1.8000 現有仁愛國小  
文（中）一 4.9000 現有佳里國中  
文（中）二 2.7200 國中預定地  
文（高） 6.8000 現有北門中學  
合計 21.8000   

公園 

公一 2.5000 現有中山公園  
公三 0.3300 第二鄰里單元內  
公四 0.5700 第三鄰里單元內（兼兒童遊樂場）  
公五 2.9700 第三鄰里單元內  
公六 0.6300 第三鄰里單元內（兼兒童遊樂場）  
公八 0.2000 第一鄰里單元內（兼兒童遊樂場）  
公九 0.2000 第二鄰里單元內（兼兒童遊樂場）  
公十 0.2000 第一鄰里單元內（兼兒童遊樂場）  
公十一 0.2000 第一鄰里單元內（兼兒童遊樂場）  
公十二 0.2000 社區中心內（兼兒童遊樂場）  
公十三 0.2000 第一鄰里單元內（兼兒童遊樂場）  
公十四 0.2000 第一鄰里單元內（兼兒童遊樂場）  
公十五 0.2000 第三鄰里單元內（兼兒童遊樂場）  
公十六 0.2000 第二鄰里單元內（兼兒童遊樂場）  
公十七 0.2000 第二鄰里單元內（兼兒童遊樂場）  
公十八 0.2000 第三鄰里單元內（兼兒童遊樂場）  
公十九 0.2000 第三鄰里單元內（兼兒童遊樂場）  
公二十 0.2000 第三鄰里單元內（兼兒童遊樂場）  
合計 9.6000   

綠（帶）地 綠 0.9800   
體育場 體 4.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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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續) 

項目 編號 
面積 

（公頃） 
位置 備註 

停車場 

停一 0.1900 第一鄰里單元內  
停二 0.1400 第二鄰里單元內  
停三 0.2100 第三鄰里單元內  
停四 0.1751 社區中心北面  
停五 0.2300 社區中心內  
合計 0.9451   

廣場兼作停
車場使用 

廣(停) 0.3144 佳里國中北側  
廣

(停)(附) 
0.1054 現有佳里國小  

廣(停) 
(附) 

0.0804 現有佳里國小  

合計 0.5002   

零售市場 

市一 0.8400 現有社區中心內市場  
市二 0.2700 第一鄰里單元內  
市三 0.2500 第二鄰里單元內  
市四 0.2600 第三鄰里單元內  
合計 1.6200   

批發市場 批 0.6700 現有果菜批發市場  

加油站 
油二 0.1500 現有中油加油站  

合計 0.2482   
水溝 溝 3.5934   

水溝用地兼
供道路使用 

溝(道) 0.9600   

公墓用地  1.9638   
道路廣場 
用地 

 84.6481   

註：1.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之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停七」停車場用地位於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案)變更範圍內，後續將依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案)變更內容明細表內容調整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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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土地使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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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交通系統計畫 

一、道路 

（一）聯外道路 

1.①號道路（臺 19 號省道）為本計畫區之主要聯外幹道，南往臺南，

北通學甲，計畫寬度 24公尺。 

2.①-1 號道路，自①號道路分歧向東通往麻豆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

24公尺。 

3.②-2號道路，自①號道路向西北通往北門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 20

公尺。 

4.②-3號道路，自②-2號道路分歧通往青鯤鯓，計畫寬度 20 公尺。 

5.③-1號道路，自②-6號道路分歧通往篤加，計畫寬度 15公尺。 

6.②-5號道路，自①號道路向西通往七股，計畫寬度 20 公尺。 

7.②-8 號道路，自②-6 號道路分歧向西南通往塭仔內，計畫寬度 20

公尺。 

8.③-2 號道路，自②-6 號道路分歧向南通往劉厝，計畫寬度 15 公尺

。 

9.③-8號道路，自②號道路至 10公尺道路，計畫寬度 15公尺。 

（二）區內道路 

配設區內主要、次要及出入道路等，其計畫寬度分別為 20、

15、12、11、10、8 及 6公尺，另為方便行人，酌設 4公尺寬之人

行步道。 

二、公園道 

計畫公園道一線，寬度 40公尺，應植樹美化，除串連公園與體育

場外，主要兼供居民休閒之用，面積合計 7.370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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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道路層級分類及編號明細表 

編號 起訖點 寬度（M） 長度（M） 備註 

① 自計畫區東南至計畫區北端 24 3,150 聯外道路 

①–1 自①號道路至東面計畫範圍線 24 180 聯外道路 

② 自①號道路南端至①號道路北端 20 2,370 主要道路 

②–1 自①號道路南端至①號道路北端 20 4,800 主要道路 

②–2 自①號道路至西北面計畫範圍線 20 1,650 聯外道路 

②–3 自②–2號道路至西面計畫範圍線 20 150 聯外道路 

②–4 自②–6號道路至西②號道路 20 300 主要道路 

②–5 自①號道路至西面計畫範圍線 20 1,920 聯外道路 

②–6 自②號道路至②–2號道路 20 1,500 主要道路 

②–7 自②–6號道路至③–6號道路 20 570 主要道路 

②–8 自②–6號道路至西南端計畫範圍線 20 1,380 聯外道路 

③ 自②號道路南端至①號道路北端 15 3,450 主要道路 

③–1 自②–6號道路至西面計畫範圍線 15 1,080 聯外道路 

③–2 自②–6號道路至南端計畫範圍線 15 1,200 聯外道路 

③–3 自②–1號道路至③號道路 15 270 主要道路 

③–4 自②–2號道路至公園道 15 810 主要道路 

③–5 自②–6號道路至②–1號道路 15 690 主要道路 

③–6 自②–7號道路至②–5號道路 15 60 主要道路 

③–7 自②–8號道路至批發市場東南隅 12 120 主要道路 

③–8 自②號道路至10號道路 15 314 主要道路 

④ 自②–5號道路至④–1號道路 12 700 主要道路 

④–1 自②–1號道路至③號道路 12 300 主要道路 

④–2 自②–1號道路至③號道路 12 300 主要道路 

④–3 文（高）南側銜接8公尺道路至公園道 11 586 主要道路 

④–4 自②–6號道路至②號道路 11 300 次要道路 

④–5 自②–2號道路至②號道路 11 300 次要道路 

④–6 自②號道路至②–6號道路 11 420 次要道路 

④–7 自②–5號道路至②–2號道路 11 540 次要道路 

④–8 自①號道路至②–6號道路 11 780 次要道路 

④–9 自①號道路至②–5號 11 930 次要道路 

④–10 自②–6號道路至②–7號道路北端 11 420 次要道路 

④–11 自④–12號道路至③–2號道路 11 350 次要道路 

④–12 自②–1號道路至②–6號道路 11 360 次要道路 

④–13 自②–1號道路至②–1號道路 11 1,080 次要道路 

 自③號道路至②–8號道路 40 1,775 公園道 

 未註明編號之道路 10 1,140 次要及出入道路 

 未註明編號之道路 6 360 出入道路 

 未註明編號之道路 8 30,774 出入道路 

 未註明編號之道路 4 223 人行步道 
註﹕表內道路長度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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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防災計畫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6 條之規定：「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時，應依據都市災害發生歷史、特性及災害潛勢情形，就都市防災

避難場所及設施、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救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等事項進行規劃及檢討，並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管制。」故將都市防

災規劃納入考量，將災害避難路線、場所予以明確指出，並作合理標示，

以提昇全民之災害應變能力，減輕災害損失保障全民生命財產安全。 

一、災害救援 

災害發生時民眾如能立即了解災害性質，採行因應措施自救外，

並可用以救人。因應臺南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之成立，本區亦隨即成

立臨時防(救)災指揮中心，將災害救援之傷患、受困民眾等救助與災

情控制同列為第一要務，故各部門的分工合作及迅速的通報系統，可

以讓指揮中心有效的運用救災人員、機具及適時的投入救援行動，使

災害傷亡、損失降到最低。 

二、防災規劃 

「都市防災」旨在防治都市區域可能發生之重大災害為目標，防

治程序包括災害預防、災害救援、災後復原三項；防救災工作內容則

包括消防、衛生醫療、營建及社會救助等等。本次通盤檢討依都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再就都市防災避難場所、設施

與消防救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等事項進行規劃，並予明確指出

、作必要的合理標示。 

(一)都市防災設施與避難場所規劃 

本計畫區防災設施、避難場所設置，以整合區內現有資源及

開放空間系統為原則。 

1. 防救災指揮中心 

緊急災害發生時，區公所應立即配合臺南市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之時成立臨時防(救)災指揮中心，就地利之便立即投入救災。 

2. 救災醫護中心 



25 

 

災害發生造成人員傷害時，由區衛生所及佳里綜合醫院指定為臨時

救災醫護中心，提供受傷災民緊急醫療救助。重大傷患則仍應外送地區

醫院或醫學中心(麻豆新樓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署立臺南醫院、

奇美醫院…等等)，提供較完善之醫療，減少人員傷亡情事。 

3. 防救災據點 

發生重大災害時，計畫區內之警察局派出所、消防隊駐所應作為防

救災據點，提供救災物資集中、分配及救災人員任務分派之前進站。 

4. 臨時避難場所 

依生活圈理念將計畫區內開放空間(如公園、兒童遊樂場、公(兒)、

體育場、平面式停車場或廣(停)、綠地及尚未興闢之學校用地)、道路沿

線綠地、建築物留設之法定空地或避難空間，及都市發展用地周邊農業

區規劃為臨時避難場所，提供數量多而分散的容納空間。 

表 8 防災規劃檢核分析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開闢面積(公頃

) 
檢  核 

學校 21.8000 19.0800 計畫人口：46,000人 
日本收容場所標準：2㎡/人 
1.計畫之公共設施面積核算： 
＝ (36.6944×10000)㎡ /46000

人 
＝7.9770㎡/人＞2㎡/人 

2.已開闢之公共設施面積核算： 
＝ (26.9600×10000)㎡ /46000

人 
＝5.8609㎡/人＞2㎡/人 

公園 9.6000 2.9000 

體育場 4.0000 4.0000 

綠地 0.9800 0.9800 

廣(停)  0.3144 0.0000 

合計 36.6944 26.9600 

(二)防(救)災路線 

本計畫區消防救災路線系統之規劃，主要依據火災及震災來

設定，區內道路系統將劃分為緊急道路及救援輔助道路等。 

1.緊急道路 

指定道路寬 15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及公園道等道路，作為緊急道路，

為本計畫區相當重要之防災道路。 

2.救援、輔助道路 

以本計畫區內之主要區內道路為救援、輔助道路，作為消防及救難

車輛運送物資至計畫區內之救援輔助機能為主，同時亦作為居民通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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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場所之路徑使用。 

(三)火災防止延燒地帶 

將計畫區計畫道路、綠地、溝渠、公共開放空間(如公園、體

育場、平面式停車場與廣(停)、廣場等)及都市發展用地周邊農業

區規劃為火災延燒防止地帶，阻絕災害不幸發生時火勢蔓延。 

(四)加油站用地、加油站專用區之防災規劃 

1.救災路線 

以路寬 15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及公園道等道路為主要救災行進路線，

供緊急救災車輛進出。 

2.據點規劃 

發生重大災害時，計畫區內之警察局派出所、消防隊駐所應作為防

救災據點，提供救災物資集中、分配及救災人員任務分派之前進站。 

3.緊急應變處理事項 

加油站以火災發生時之情況最為嚴重，除加強對於加油站與當地消

防隊之消防設備查核外，亦應提昇加油站員工對緊急應變之處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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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都市防救災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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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火災延燒防止地帶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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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合理規範土地使用性質與強度，維護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與都市

景觀，提昇生活環境品質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臺灣省施

行細則第三十五條之規定，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以促進土地之合

理使用，其要點如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容積率如下述﹕ 

1.住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一百九十。 

2.住二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二百四十。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三百二十。 

（四）乙種工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七十，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二百一十。 

（五）倉儲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七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二百一十。 

（六）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七）農會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二百五十。 

（八）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二百五十。 

（九）學校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國中（小）之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五十，高中（職）之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二百。 

（十）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十，零售市場之容積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批發市場之容積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一百二十。 

（十一）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容積率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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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種電信專用區得為「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

第 30條之 1第 1項第 1款至第 5款等使用，其建蔽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十。 

2.第二種電信專用區不得為「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

第 30條之 1第 1項第 5款使用，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十。 

3.第一種電信專用區及第二種電信專用區應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

地，並應妥予植栽綠化。 

4.第一種電信專用區及第二種電信專用區之停車位空間依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規定辦理。 

（十二）加油站專用區或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十三）公墓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如下述﹕ 

1.公墓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十，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四十。 

2.為健全都市計畫發展並塑造良好都市景觀，本計畫區

各基地開發建築時，應先行送請有關都市設計審查單

位審查通過後，始得發照建築。 

3.開放空間及應綠化之空地，依下列規定辦理綠化： 

（1）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種植花草樹木之綠

美化空間，其面積佔本計畫區總面積之比例不得

小於百分之三十。 

（2）汽車車道與綠化空間應以高九十公分以上之綠籬

隔離。 

（十四）農田水利設施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十。農田水利設施專用區得

供下列使用項目使用： 

1.農田水利會所屬辦公、研究推廣及教育訓練等設施。 

2.農田水利會水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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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設施。 

（十五）建築退縮建築規定 

1.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之地區及一、○○○平方

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使用強度之整體

開發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  註 

住宅區、商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
尺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
籬，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道路部分均應退縮建築。 

工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六公
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二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由市府都市設計委員
會審議決定。 公共設施用地及

公用事業設施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
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三公尺。 

2.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 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五○○平方
公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
公尺建築，或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二八一條規定辦理。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道路部分均應退縮建
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平方
公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
公尺建築，或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二八一條規定辦理。 

3.面臨廣場兼作停車場使用之建築基地，應自地界退縮

4 公尺以上建築，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

計入法定空地，供綠化或人行步道等使用。 

4.面臨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之建築基地，應自地界退

縮 4 公尺以上建築，退縮建築之空地應作為人行步

道，並得兼供作車道出入通行使用。 

（十六）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1.停車空間劃設標準依內政部頒布「都市計畫各種土地

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基

準」辦理。 

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之地區及一、○○○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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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使用強度之整體

開發地區，其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但基地情

形特殊經提報台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

者，從其規定。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250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251~400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401~550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 

2.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 4公尺寬人行步道且總

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車位。 

（十七）為確保開發後基地之透水率，開放空間及可建築基地內，

除實設空地應留設 50%以上種植花草樹木部分外，其植

栽上、下方不得有人造構造物。 

（十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第六節 實施進度與經費 

本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後續應以徵收方式與市地重劃方式取得

，其中配合本案調整之尚未開闢公共設施用地，實施進度與經費分析

內容詳見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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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實施進度與經費 

註：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公共設施 

用地頪別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徵收 
區段 

徵收 

公地 

撥用 

無償 

捐贈 

市地 

重劃 
價購 

土地徵購費及

地上物補償費 
整地費 工程費 合計 

廣(停)用地 0.1858 
    

  -- 93 224 317 
臺南市

政府 

 

民國 

94 

∣ 

110 

年 

市政府 

逐年編 

列預算 道路廣場用地 9.5223 

       

  114,268 4,762 11,427 11392 



 

 

 

 

 

 

 

 

 

附件一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公告文 

 

  



 

 

 



 

 

 

 

 

 

 

 

附件二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93年 11月 16日第 597次會議

決議研提市地重劃計畫書，經內政部審核核准函 

 

  



 

 

 



 

 

  



 

 

 

 

 

 

 

 

附件三 100年 8月 5日研商佳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編號第「五」號附帶條件變更案會議紀錄 

  



 

 



 

 



 

 



 

 

 

 



 

 

 

 

 

 

 

 

附件四 100 年 11 月 22 日研商佳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編號第「五」號附帶條件變更案後續處理會議紀錄 

 

 

 

 

 

 

 

 

 



 

 



 

 



 

 

 

 

 



 

 

 

 

 

 

 

 

附件五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 102 年 6 月 11 日第 805 次會議紀錄 

 

  



















































 

 

 

 

 

 

 

 

附件六 「變更佳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 103 年 1 月 14 日第 819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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